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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的主体 专利权人，是依法享有专利权的单位或个人。专

利权的主体，包括了依法取得专利权的单位和个人，也延伸

到具有专利申请资格的单位和个人。 1.发明人或设计人 发明

人或设计人，是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

人。 对同一项发明创造或设计，共同构思、共同作出创造性

贡献的人为共同发明人或共同设计人。 2.职务发明与非职务

发明 （1）职务发明的概念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

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

。 除职务发明创造以外的发明创造为非职务发明创造。 （2

）职务发明的构成条件： ① 完成本职工作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 ② 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或者主要利用

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作出的发明创造； ③ 退职、退休、调动

工作一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分配

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3）职务发明成果的权属 职务发

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

为专利权人。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

，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

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

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

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

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 二。专利权的客体 专

利权的客体，是指专利权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所



共同指向的对象，亦即专利法所保护的对象。 专利法所称的

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1.发明 专利法所

称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

案。 因此，发明分为产品发明、方法发明和改进发明。 2.实

用新型 专利法所称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

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3.外观设计 专利

法所称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

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3.不授予

专利权的规定 （1）不授予专利权的智力成果： （一）科学

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对动物、植物产品的生

产方法，可以依照专利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五）用原子核

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2）对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或

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三。授予专利

权的条件 1.授予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

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1

）新颖性，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

他方式为公众所知，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由他人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

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 （2）创造性，是指同申请日以前已

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

该实用新型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3）实用性，是指该发

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 2.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条件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

当同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或者国内公开



使用过的外观设计不相同和不相近似，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

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四。授予专利权的程序以及专利权的

无效与终止 1.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1）专利权申请的原则 ① 

专利权自愿申请原则； ② 申请在先原则； 两个以上的申请人

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

人。 ③ 一件发明一件申请原则；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

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种产品所使用的一项外

观设计。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

以上的外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④ 审查授权原则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

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发给发明专利证书

，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发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

，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

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

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 （2）专利申请的要求 ①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要求 

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

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 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

新型的名称，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

称、地址，以及其他事项。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

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发明

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



，说明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② 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要求 申

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以及该外观设计的图片

或者照片等文件，并且应当写明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及其

所属的类别。 2.专利申请的审查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管

理全国的专利工作；统一受理和审查专利申请，依法授予专

利权。 授予专利权的申请，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规定条件的，授予专利权；不符合规定条件的，驳回

申请。 对发明专利申请，实行实质审查与异议相结合的审查

制度； 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实行形式审查和异

议相结合的制度。 3.复审程序和复审决定的法律效力 专利局

设立专利复审委员会。 专利复审委员会的职能是，对驳回专

利申请的决定不服的、请求宣告专利权无效的申请进行复审

。 专利申请人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专利复审委员

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4.专利权的无效和

终止 （1）专利权的无效 专利权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

授权决定、发给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之日起生效

。 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

请求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 被宣告无效的专利

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2）专利权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 （一）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

费的； （二）专利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的。 专利权

在期限届满前终止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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